
证券代码：603630 证券简称：拉芳家化 公告编号：2026 - 017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 5月 29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汕头市龙湖区万吉工业区龙江路 13号拉芳大厦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3,636,42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9796
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公司回购股份专用账户中的 2,401,300股。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桂谦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6人，独立董事王锦武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列席本次会议。

2、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张晨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其中，副

总经理曹海磊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列席）。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398,362 99.8218 214,260 0.1603 23,800 0.0179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345,462 99.7822 279,960 0.2094 11,000 0.0084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202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399,662 99.8228 202,660 0.1516 34,100 0.0256

4、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5年度薪酬及 2026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80,031 69.4419 349,960 27.6148 37,300 2.9433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东 132,369,13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东 976,331 77.0407 279,960 22.0912 11,000 0.8681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559,610 73.3847 191,960 25.1727 11,000 1.4426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416,721 82.5646 88,000 17.4354 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2 关于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

配的议案
976,331 77.0407 279,960 22.0912 11,000 0.8681

3 关于续聘公司 2026年度财

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1,030,531 81.3176 202,660 15.9915 34,100 2.6909

4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 2025 年度薪酬及

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880,031 69.4419 349,960 27.6148 37,300 2.9433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为均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审议通过。议案 4涉及关联事项，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

股东吴桂谦先生以及其一致行动人吴滨华女士和澳洲万达国际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段霏霏、梁严鑫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5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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